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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神 (4): 神的可傳遞(相對)屬性 Communicable Attributes of God 

【01/23/2005】 

I. 神的知識性(無所不知 Omniscience)：神完全知道祂自己的一切。(林前 2:10-11; 約壹 1:5) 

1. 神知道所有事物和所有的被造之物。(希 4:12-13; 伯 28:24, 37:16; 賽 46:9-10) 

2. 神知道我們人的所有的事。(太 10:29-30; 詩 139:1-6, 16-17) 

3. 神知道一切可能會發生的事。(撒上 23:1-13; 太 11:20-23) 

4. 我們不可能完全明白神所知道的事(賽 55:9)。 

下列敘述是否正確﹕以賽亞書 43:25 告訴我們，神不記念(原意：記得)我們的罪

惡，表示說祂忘記了我們的罪惡。 對， 錯 

 

II. 神的智慧：神的創造彰顯祂的智慧(約伯 38:33-37; 詩 104:24) 

1. 神的救贖彰顯祂的智慧(林前 1:18-25; 弗 3:8-11) 

2. 神樂意賜給我們智慧(雅各 1:5; 箴 9:10) 

3. 我們不可能完全擁有神的智慧(羅馬 11:33-36) 

 

III. 神的信實：獨一的真神，在祂毫無虛假(約 17:3; 約壹 5:20; 申 32:4; 希 6:18) 

1. 神必定成就神所應許的事(民 23:19; 撒下 7:28) 

2. 神也期望我們能學習像祂的信實(弗 4:25; 箴 12:22; 20:10) 

下列敘述是否正確﹕因著神的信實；我們才有研究大自然的可能性。 對， 錯 

 

IV. 神的美善(好)：神的創造是好的(是好的, 創 1:10, 12, 21, 25, 都甚好 1:31) 
1. 神本身就是美善(好)（馬可 10:18; 詩 100:5; 106:1) 

2. 神是一切美善的來源(雅各 1:17; 詩 145:9; 使 14:17) 

3. 神的美善值得我們稱頌祂，神也期望我們學習祂的美善(加 6:9-10; 路 6:33-36) 

 

V. 神的聖潔：神的聖潔的精意乃在它的希伯來文是“分別”的意思。 

1. 神乃是和受造物絕對不同。祂無限的尊榮威嚴，超越受造物。(出 15:11; 賽 6:3) 

2. 因著神的聖潔，祂也命定一些物體，節日，貢物分別歸屬祂。(出 20:11; 29:44) 

3. 神在道德上的聖潔表示在祂裡頭有絕對的純潔與美善。(伯 34:12; 哈 1:13) 

4. 因著神的聖潔，神所呼召的子民也必須從世界分別出來，單單屬於祂；並且有

道德上的聖潔。(出 19:4-6; 彼前 1:16) 

 

VI. 神的公義：神的公義表示祂一切的作為是正直的，祂本身就是一切正義的絕對準則。 

1. 神按祂的公義治理萬物，祂是一位公正的主宰。(申 4:8; 詩 96:13) 

2. 神喜愛公平，也喜愛世人以公義待人。(詩 99:1, 4; 彌 6:8) 

3. 神報賞的公義，是指對遵行祂律法誡命的人的報賞。(申 7:9, 12-14; 詩 58:11) 

4. 神報應的公義，是指對行惡者的懲罰。顯示出神對罪惡的反應。(羅 1:28-32) 

 

VII. 神的主權：參考認識神(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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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III. 神的慈愛：為了使人得到上帝的祝福及恩典，祂將自己給人，是無條件的，是祂的主

動，是祂的本性之一，所以約翰壹書 4:8 說，神就是愛。 

1. 神的愛存在祂的位格之中。(約翰 3:35; 14:31; 17:24) 

2. 神的愛向世人彰顯。(約翰 3:16; 羅馬 5:8; 約壹 4:10) 

3. 因著神對我們的愛，我們也願意學習愛神。(太 5:43-48; 約 13:35; 約壹 4:7-21) 

 

IX. 神的憐憫（慈悲）：神將祂的慈愛、安慰向不幸、貧困、痛苦的人彰顯。(詩 103:8) 

1. 神的憐憫向那些願意來尋求祂的人彰顯。(撒下 24:14; 來 4:16) 

2. 神的憐憫向那些有病痛的人彰顯。(太 9:27) 

3. 神的憐憫向那些需要安慰的人彰顯。(林後 1:3-4) 

4. 神的憐憫向那些忍耐患難的人彰顯。(雅各 5:11) 

5. 神的憐憫向那些願意憐憫別人的人彰顯。(太 5:7) 

 

X. 神的恩典：神將祂的慈愛良善賜給原本不應當得的人。（出 34 ﹕6） 

1. 神的普遍性恩典賜給每一個人。（太 5 ﹕45；使 17﹕25，26） 

2. 神的特殊恩典賜給原本應當滅亡，不配有的人。（羅 3 ﹕23，24；弗 2 ﹕8） 

3. 神的恩典向那些願意來愛祂的人彰顯。（太 20 ﹕1-16；詩 119 ﹕132） 

4. 神有絕對的權力決定向誰賜下祂的恩典。（羅 9 ﹕15） 

5. 神的恩典永遠與那些相信他的人同在，直到永遠。(約 6:37, 10:27-29; 林前 15:10) 

 

XI. 神的忍耐：神暫時不將祂的審判降與世人，為了等待人的悔改。(使 17:30, 31; 彼後 3:9) 

1. 神的忍耐使祂不輕易發怒。（出 34 ﹕6） 

2. 神的忍耐顯明在那些還未相信耶穌基督的人身上。（提前 1 ﹕16） 

3. 因著神的忍耐，祂可以幫助基督徒學習忍耐。（雅各 5 ﹕7-8；彼前 2 ﹕20） 

 

XII. 當聖經在描述神的屬性時，它並不是用抽象的術語；反而它採用的是一些具體的比

喻。使我們更能認識神的屬性。 

 

父親 慈愛、嚴厲 風 看不見 

牧人 引導 國王 權柄、威嚴 

法官 公正 泥匠 朔造 

光 光明 磐石 穩固 

朋友 幫助 高台 安全 

盾牌 保護 救主 拯救 

猶大的獅子 力量 策士 智慧 

丈夫 愛 烈火 忌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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